 州 市 海 珠 区 教 育 局
关于举办2018年海珠区中小学生游泳锦标赛
的通知

区内各中小学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意见》，积极开展学校课外活动，增强学生体质，努力提高我区游泳运动技术水平，全面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经研究，现定于9月14、15日举行我区中、小学生游泳锦标赛。

现将比赛规程发给你们，望各校结合本校实际，有游泳池的学校应积极报名参加，无游泳池的学校以自愿为原则组队参加。

附件：1.2018年海珠区中学生游泳锦标赛比赛规程
      2.2018年海珠区小学生游泳锦标赛比赛规程
                              海珠区教育局德体卫艺科技教育科

                    2018年7月12日

（联系人：张  彪、林国华，联系电话：89185380、89185379）

附件1

2018年海珠区中学生游泳锦标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海珠区教育局

二、协办单位：宝岗游泳场、海珠区圣火育才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三、竞赛日期：2018年9月14日（星期四）下午

四、竞赛地点：宝岗游泳场

五、竞赛项目：男、女子高、初中组比赛项目均同

（一）50米、100米自由泳     （二）50米、100米仰泳

（三）50米、100米蛙泳       （四）50米、100米蝶泳

（五）4×50米混合泳接力      （六）4×50米自由泳接力

六、参赛办法：

（一）各参赛学校以校为单位，分别组成男、女子高、初中组参加比赛。

（二）参赛的运动员必须经监护人（家长）同意，具有广州市正式户籍和海珠区学校正式学籍的学生，并经学校校医室检查身体健康或区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者。

（三）凡借读生、寄读生、补习班的学生及省、部队体工队游泳专项的正式队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各组各项目报名人数不限，每人限报2项（可兼报接力），每组每项接力队限报1队。

（五）各参赛学校需派一位分管体育的行政领导担任领队，按竞赛规程的要求做好报名资格的审核工作，并在报名表上签名确认该校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六）各参赛学校负责为参赛运动员购买保险，在当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含往返比赛场途中及比赛时间）”，未购买保险严禁参赛，在领队会上可统一办理保险。

（七）各参赛队凭运动员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报名参赛，无提供者不予参赛。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按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执行。

（二）各组各项比赛，均采用一次决赛，按成绩决定比赛名次（如遇不同组别，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

（三）如某项报名人数（队）只有2人（队）则不进行该项比赛。

八、录取名次、奖励及计分办法：

（一）个人各组单项比赛均录取前六名，按7、5、4、3、2、1得分计入该组团体总分，按力项目双倍计分。

（二）设各组团体总分奖。团体总分分别以各组的积分总和计算。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积分相等则按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如此类推。

（三）以本届赛事成绩设定各项目大会记录。
九、奖励办法：

各单项奖励前六名；各组别团体奖励视报名情况决定。

十、比赛及参赛经费：

比赛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负责；参赛学校经费由各校自理。
十一、参赛报名：

（一）登陆网址www.ydh.cc进行网上报名，联系电话：13825155531，江伯涛。

（二）网上报名后请用A4纸打印下载报名表，并加盖学校公章，注明联系人和方式，于领队会议前将下载的报名表交到广州市第五中学体育科朱丹妮老师收，以作存查。

（三）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9日结束，请在规定的报名期限内报名，逾期不予报名(网络24小时开放)。
十二、领队、教练员会议时间：

领队、教练员会议于9月12日（周三）下午3：30在广州市第五中学召开。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竞赛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竞赛组委会

附件2

2018年海珠区小学生游泳锦标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海珠区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宝岗游泳场、海珠区圣火育才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三、竞赛日期：2018年9月13（周四）全天、14日（周五）上午

四、竞赛地点：宝岗游泳场

五、参赛年龄组别，报名人数和竞赛项目：
（一）2006、2007年组：2006年9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出生男、女各6人。
（二）2008年组：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男、女各5人。
（三）2009年组：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男、女各5人。
六、竞赛项目：
（一）50米、100米自由泳     （二）50米、100米仰泳

（三）50米、100米蛙泳       （四）50米、100米蝶泳

（五）4×50米混合泳接力      （六）4×50米自由泳接力

（七）获得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必须参加200米个人混合泳

七、参赛办法：

    （一）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具有海珠区学校正式学籍的学生。报名参赛运动员学生须征得监护人（家长）同意参加，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合格，身体健康并经学校测验能游完所报项目全程者。

（二）各单位设领队、教练各一人，在报名表上必须填写清楚，无填写的不予报名；运动员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每项人数不限，接力每项每校限报一队。

（三）要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严禁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不良现象，不得以大顶小、以小顶大跨组比赛，必须是本年龄组的学生。一经发现，则取消该运动员个人的各项成绩，并追究领队、教练的责任及在全区学校通报批评。
（四）有游泳池的学校应积极报名参加，无游泳池的学校以自愿参加为原则。

（五）各参赛学校须为运动员购买保险，在当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含往返比赛场途中及比赛时间）”，无购买保险的运动员严禁参赛，在领队会上可统一办理。

（六）各参赛队凭运动员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报名参赛，无提供者不予参赛。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各项比赛均一次决赛，按成绩排列名次，不同组次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三）如某项报名人数（队）只有2人（队）则不进行该项比赛。

九、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单项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接力双倍计分。

（二）团体总分按各项得分总和为团体总分，如总分相等则以获取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此类推。

（三）以本届赛事成绩设定各项目大会记录。
十、奖励办法：
    团体总分奖励获前八名单位；单项和接力奖励获前八名个人。

十一、经费：
    （一）参赛经费各校自理，裁判、工作人员费用由主办单位负责。

（二）有关比赛经费等事宜由组委会负责。

十二、报名：

（一）登陆网址www.ydh.cc进行网上报名，联系电话：13825155531，江伯涛。

（二）网上报名后请用A4纸打印下载报名表，并加盖学校公章，注明联系人和方式，于领队会议前将下载的报名表交到广州市第五中学体育科朱丹妮老师收，以作存查。

（三）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9日结束，请在规定的报名期限内报名，逾期不予报名(网络24小时开放)。
十三、领队、教练员会议时间：

领队、教练员会议于9月12日（周三）下午3：30在广州市第五中学召开。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竞赛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竞赛组委会

